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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最為重要的成果為透過史料收集、照片圖像的彙整比對與訪談等，具體呈現嘉義公園歷

史發展脈絡，尤其是聚焦於日治時期的山仔頂區為土地利用、公園規劃建造及相關人事活動等，將

嘉義公園文化景觀構成之人、事、時、地、物，完整呈現。成為後續保存範圍、文化景觀元素指認

及保存管制等最重要的基礎。 

一、文化景觀保存範圍的研究探討 

本案透過大規模的的地籍資料及土地使用發展，探討嘉義公園各發展歷程土地權屬，以提出

嘉義公園的保存範圍，即公園科實際管理維護範圍，北臨民權路，西臨啟明路，南以與棒球場之間

道路以及公園街分隔，界線明確。東側與樹木園間，則無明確的道路隔開，而以地形上的溪流及兩

面斜坡分隔。包含 81 筆地號，土地管理人包括嘉義市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立嘉義高級中

學、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等單位。 

提出鄰近嘉義公園的樹木園其特殊的價值性並應獨立登錄文化景觀，且充分說明民防管制中

心特殊性及稀有性，儘速提送古蹟或歷史建築指定登錄程序之建議。 

二、文化景觀價值與文化景觀元素指認 

嘉義公園文化景觀原公告之登錄理由為：1.休憩場所見證都市生活發展並集自然、人文於一

園，堪稱歷史事件場所。2.陸續添置多處紀念碑，內涵多元景觀，歷史縱深極為獨特。3.具百年歷

史的少見大型公園，見證時代變遷，深具社會教化意義。 

本案經由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及世界文化遺產等相關理論，探討嘉義公園文化景觀之特殊性，

即在於藉由建築、景觀規劃設計的發展，以公園為主題展現當時人類價值觀的交流過程；其中融合

東方及西方景觀風格，展現西方都市規劃及「公園」意涵為核心價值。另公園由開發創建至透過歷

史紀念物設置，都表現出「人與環境的互動結合」及公園「在地化」。並透過以七個主題空間：入

口、西式花園、日式庭園、兒童遊園地、信仰與儀式區、運動場、野溪與橋，進行文化景觀元素之

指認，以確保創造林樹蓊鬱，溪流清冽，具優雅深邃美景的都市公園；與嘉義在地主題的歷史紀念

物、宗教設施、運動設施、兒童遊園地結合。 

三、管維及保存等級與管制、修繕 

除維持現有實質管理單位公園管理科為主模式外，在對於本案所列文化景觀元素進行修繕和

更新工程前，先會同文化景觀主管機關文化局商議，以檢視修繕是否符合文化景觀的保存方式。此

項程序在短期內建議以跨局處會商方式處理，長遠而言，為賦予該程序正式法源，宜修改嘉義市公

園管理自治條例，加入具文化景觀身份公園在修繕時的會商程序。爰建議嘉義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中新增「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五條登錄為文化景觀之公園，其設施之設置、核准、修繕，應

會同文化景觀主管機關辦理。」具體條文。 

為謀求具體可行的管理維護，仍需由嘉義公園內土地的管理機關､主管及管理維護單位､社區

團體及使用人團體等，針對公園使用及管理維護課題，透過定期召開會議溝通討論的管理機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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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體解決問題善盡職責之道。 

土地管理機關 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國立嘉義高級中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嘉義

市立體育場、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主管及管理維護單位 文化局、建設處(公園科)、民政處(宗教禮俗科)、教育處(市立體育場) 

社區團體 王田社區發展協會、東川社區發展協會 

使用人團體 委託經營團隊  

年度公園認養團體 

 

第二節  未來執行計畫建議 

一、嘉義公園文化景觀推廣與解說 

嘉義公園早為民眾熟悉，但該文化景觀核心價值、文化景觀元素特色及其歷史意涵等仍有待

主管機管文化局推廣，使民眾認識公園日常活動外，另一層面的嘉義公園。建議透過各式活動、鄉

土教學及解說教育，讓民眾認識文化景觀主體下的嘉義公園；優先以自導式解說摺頁推廣及設置解

說牌，進行最有效的推廣。 

二、嘉義公園文化景觀元素修繕 

目前指認之 19 件設施型文化景觀元素，依主題空間分布於七個分區，本案提出保存等及具

體管制或修繕原則，目前指認文化景觀元素並無重大或立即性的修復項目，多為小型修繕，未來建

議分區分項委託修繕，並會同文化局商議及檢視修繕原則後執行，宜尋求有經驗匠師執行，以維護

舊有風貌。 

三、嘉義公園植栽調查及病蟲防治 

本案執行期間選擇出具代表性植栽，作為文化景觀元素；以生長椎取樣，推估樹齡並了解樹

幹健康狀態，發現近 1/10 樹幹有腐朽或病蟲害現象，而嘉義公園向來以林樹蓊鬱為其特色，建議

尋求林試所協助調查現有喬木生長狀況，適度移除病蟲害嚴重及潛在危險植株，改善植栽生長環境，

建立定期檢測及管理維護機制。 

四、嘉義公園整體發展計畫 

嘉義公園迄今仍缺乏整體發展計畫，以至於當有迫切需求時，即以工程導向進行改造或建設，

本案建議市政府建設處檢討現行公園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內容及承載後，訂定各種土地利用的需求

及標準，並畫設出建議區位及使用項目，在整體考量下研擬土地使用、交通動線、公共設施及有關

服務、景觀植栽、解說導覽等實質發展，特別是公園景觀控管、風貌復原實質設計、分期分區計畫…

等；以維護嘉義公園設計美學及價值性，並永續發展。 

 


